
采购需求 

编制响应文件和签署合同所需的所有资料。踏勘现场所发生的

费用由供应商自己承担。因不踏勘现场所发生的一切责任和风险，

均由供应商自行承担。 

无论供应商是否勘察过现场，在递交响应文件时均被认为已详

细认真地勘察过现场， 对本项目的风险和义务已十分了解，并在其

响应文件中已经充分考虑了现场和环境条件及 

土石方开挖类别、路基清理、路基翻松碾压、施工排水以及施

工现场土方、垃圾清运等费用、场地内树木、草地等的保护费用及

建筑物拆除及外运费用、施工现场紧张造成的费用。 

办事处协助协调相关单位与施工方关系，施工方严格按照市要求

和施工图进行施工。 

根据《青岛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青岛市打赢蓝天保卫战作战方

案暨2013—2020年大气污染防治规划三期行动计划(2018—2020年)》

和《青岛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青岛市打好柴油货车污染防治

攻坚战工作方案的通知》要求，使用国三及以上非道路移动机械和

扬尘污染控制、渣土车运输管控等污染控制措施，严格落实施工工

地扬尘控制措施和渣土车辆出场密闭管理。 

一、项目概况 

1、项目名称：平度市凤凰林绿化工程总承包 

2、项目位置及基本情况 

凤凰林市政绿化工程总规划面积约119880平方米。项目计划投

资395万元。 

3、主要采购内容：包括本项目的方案设计（含总平）、初步设计和概

算编制、施工图设计阶段的全过程设计及相关后续服务、施工图审查、地

质勘探、测绘、工程量清单编制等；工程全过程施工及缺陷责任期保修

等工程总承包的全部内容等。 

4、项目位置：常州路东侧，上海路南侧。 

二、技术标准 



以国家现行设计及施工规范为准。 

三、设计文件要求 

1、设计技术要求 

本工程的设计由供应商按技术要求中的工艺自行设计，供应商应向采购人

提交质量合格的设计文件，并对其负责。 

供应商提交的成果必须确保工程运行稳定、出水水质稳定达标。供应商应

从防堵塞、布水方式、冬季运行效果等方面提出针对性的措施，以确保污水处

理设施发挥应用的效益。 

2、总平面布置 

2.1 应充分利用自然环境的有利条件，按建（构）筑物使用功能和流

程要求，结合地形、气候、地质条件，便于施工、维护和管理等因素，合

理安排，紧凑布置。 

2.2 应充分考察场地周边环境，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合理布局。 

2.3 应提供整个工程的总平面布置。 

2.4 高程布置应充分利用现有地形，符合排水通畅、降低能耗、平衡

土方的要求。 

3、设计成果要求 

设计成果应充分表达设计理念、设计构思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1）整体设计说明； 

（2）总平面布置图、功能分区图； 

（3）鸟瞰图； 

（4）主要材料、设备选用明细； 

（4）运行与管理； 

（5）基本参数及指标； 

（6）与上述方案配套的初步设计。 

4、设计服务质量要求： 

（1）设计人应按国家技术规范、标准、规程和当地有关部门的审批要

求及采购人提出的设计要求，进行项目设计，向采购人提交质量合格的设



计资料，并对其负责。设计工作须达到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及省、市或

行业的设计标准、规范的要求，须备案评审的，应通过相关监督部门的评

审。设计文件应符合国家现行全部相关设计规范及其他响应法律法规的要

求。 

（2）设计应优化、实用和合理，杜绝因保守设计导致的浪费和投资加

大。若出现类似情况，设计人需承担须承担的损失，若经有关部门认定出

现设计不合理、浪费的情况，每发现一处，扣除中标金额的1%，扣完为止。 

（3）最终确定的中标人应按采购人意见组织和完成对设计文件的修改、

整合和优化工作，对此，各投际人必须在投标文件中做出明确承诺。 

（4）供应商进行方案设计，中标后根据采购人的批复进行初步设计，

最终提供附有安全技术规范要求、完整设计文件各十份，提供相应的电子

版设计文件一套。 

5、知识产权 

各供应商所递交的投标方案，视为供应商受采购人委托创作的作品，

其著作权、版权和设计使用权归采购人所有，该方案评审后不予退回，采

购人可以在本项目借鉴使用该方案。采购人对供应商的设计文件享有拥有、

修改和使用的权力。 

供应商保证投标文件及资料均未侵犯他人知识产权，否则必须承担由

此引起的全部法律责任和经济责任。 

若供应商的设计使用了他人的专利、专有技术，涉及的费用由供应商

负责。 

6、其他要求： 

6.1供应商拟派的设计班子成员必须是供应商建制内的，凡挂靠供应商

的、临时拼凑的和未经采购人同意擅自更换投标文件中拟派的设计人员的，

一经发现并经查实后，合同将被中止，并赔偿由此给采购人造成的经济损

失。 

若因特殊情况需调换设计人员的，必须征得采购人同意方可调换。 

当采购人通知要求设计人员到场处理有关问题，供应商应及时派设计

人员到场，并提出有关处理意见。若设计人员无故拖延时间或缺到，采购

人将延期支付设计款，并按每人3000元一次罚款。 

派驻的设计班子人员数量、年龄结构、专业配备应满足工程设计实际



需要。在合同执行期间采购人有权对不称职的设计人员提出更换，成交人

不得拒绝和拖延。 

对此，各供应商必须在投标文件中做出明确的承诺。 

6.2、供应商自行勘察现场，自行确定设计方案。 

6.3、设计工作完成后，建设单位将组织有关专家进行评审，承包单位

应根据评审意见修改设计，在不增加建设规模，不改变进、出水质要求的

情况下，合同价不予调整。 

四、施工技术要求 

1、建设标准： 

技术规范、规程和标准按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2、施工技术要求 

（1）工程建设标准 

技术规范、规程和标准按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2）安全文明施工及环境保护要求 

①施工期间必须严格按照有关规定，搞好施工现场管理，做到安全文明施

工，包括施工人员安全和其他工作人员安全，否则出现一切人身伤亡事故均由

承包人负责；对于不按规定要求施工的，发包人有权中止其施工，不听劝阻的，

将做罚款处理，直至停止施工。 

②施工现场要设置醒目的符合安全规定的安全警示标志、安全标语、夜间

须设警示灯，设置标准及数量需满足安全法的相关规定，并设专人负责值班，

作业现场有安全操作规章制度。 

③承包人应做好场区内环境保护，防止环境污染。承包人使用任何机械前，

须报经发包人同意；施工中不得污染周边环境；做好草坪及各类设施的维护。

任何因施工造成的环境破坏和污染，承包人都有责任采取措施予以防止和消除。

由于承包人过失、疏忽或未按发包人指示做好环境保护工作导致需要另外采取

环境保护措施，这部分额外工作的费用应由承包人负担。 

④在施工期间或竣工后，注意保护施工现场的环境卫生，工程施工中的余

土及垃圾要及时外运，不得在工地存放。工程竣工后，将施工垃圾全部清理完

毕，做到工完、料净、场地清。 



（3）工程施工要求： 

①工程施工用水、电、施工现场的临时设施和场地平整以及竣工后的清理

工作，均由承包人自行解决。 

②工程施工过程中造成的地下管线及其它设施的损坏，由承包人负责恢复

原状，一切责任由承包人承担。 

③工程施工过程中如需中断交通，承包人有义务配合交通管理部门和发包

人组织施工现场的交通管理，做好有关交通警示。  

④发包人可对承包人随时抽查，若发现不良行为或对工作不尽责行为，可

酌情对其进行处罚。 

1.商务条件 

1.1计划工期：22日历天。 

1.2建设地点：项目所在地。 

1.3付款方式：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后拨付至审定价的70%，余款30%

一年质量缺陷期结束复验合格后付清。 

1.4质量要求：合格。 

1.5工程验收：工程完工后办事处进行初验，最后组织专家进行竣

工验收。工程质量缺陷期：工程质量缺陷期一年。 

1.6成交人应在服务期内，随时接受采购人的维修任务，须在接

到任务1小时做出响应，2 小时到达现场，12 小时处理完毕。 

 


